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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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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变迁带来的居民的居住方式改变、共同兴趣爱好消减、宗教仪式衰微、公共利益责

任主体转移等，使得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逝并陷入“共同体困境”。现代社区精神重塑很有必要，

应将自治事务的单位选择和行政事务的单位选择区分开来，明确社区居委会定位及与其他社区组织

之间的关系，对不同业态的小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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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如下变化: 单位制迅速解体; 快速

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新的住宅小区大量涌现; 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生产与生活方式、面

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

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大量聚积，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

胁。在此情况下，创新社会治理便被提上议事日程，探寻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当务之

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与要求，而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治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增进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和

谐，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的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运动式推动阶段，社区居民的归

属感不强、参与积极性不高，使得社区治理成了政府的 “独角戏”。［1］为什么社区治理如此困难，

如何重建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社区精神，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本

文将尝试探索和回答这其中的部分问题。

二、社区精神的内涵与社区共同体困境

( 一) 社区精神的内涵

汉语 “社区”一词源于德文 “Gemeinschaft”，英文是 “Community”，意思是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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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的理论主要源自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 1887 年出版的 《共同体与社会》 ( 英译

为 Community and Society) 一书。滕尼斯最初将“共同体”的规模和范围指定为家庭生活、乡村

生活和以宗教为特色的城市等类型。该书首次提出了 “共同体”即 “社区”的概念。滕尼斯认

为，社区是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共同

体。［2］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发展中，学者们对于共同体的研究逐渐扩展和深入，但其定义众多。芝

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 ( Ｒ. Park) 对“社区”的定义是: 占据在一块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

的地域上的人群的汇集。但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3］110 社区的三大

要素分别是: 人口、人口赖以生息的土地与人口结成的关系。综观不同学者对社区或共同体的定

义，也大致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以地域为基础，一个是以关系为基础。
经过概念的剖析与界定，笔者认为，社区的核心是“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相比，社区成

员间的关系更为重要，而维系这种关系的核心要素笔者称之为 “社区精神”。这一点不仅从西方

文化对“社区”的概念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看出来。 《说文》中解释 “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意在先秦时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代逐渐演变为地方基层

组织或民间团体。
( 二) 共同体困境

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严重不足，社区在相当大程度上

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社区建设在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运动式推动，社区居民的归属

感不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使得社区建设实际上成了政府的 “独角戏”，这就是所谓的 “共同

体困境”。［1］

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两个

纽带都已土崩瓦解。随着高度的社会分工和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土地的先天依赖已经不

复存在，社区更多演变成为人们的居住地，与人们的生息无关。实体社区中的每个居民可能分散

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繁忙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他们也许连见面都很难，更

别提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传统的社区和社区精神也因此而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
( 三) 共同体困境成因

1． 居住方式的改变

传统社会主要以血缘、亲缘与地缘为核心的居住格局，形成了以家族、宗族为纽带的居住区

域和依靠乡绅、族长为权力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且社区结构处于封闭状态。而现代社会，人口

快速流动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格局，形成了 “陌生人”的社区图景，宗法社会因此而土崩瓦解。
现代社区主要以阶层身份、业缘等划定区域，依靠 “声望”形成的 “克里斯玛”型社区领袖多

不复存在。现代技术的发展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不再以地域为基础，这使得以

地域为划分基础的社区 “形在而神不在”，给社区治理增加了困难。
传统社会的居住方式主要是挨家挨户的村落式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便会形成熟人社会，

鸡犬相闻，守望相助，更便于人们之间的交往。而现代社会则主要是多层和高层建筑，像筑起的

堡垒和网格，每家每户被置于特定的网格中，相对封闭，日常往来的频率因此而大大下降，走家

串户日渐稀少。此外，咖啡馆、茶吧、餐饮店等公共空间不仅仅承载着吃饭喝茶聊天的功能，也

逐渐承载着社会交往空间的功能，替代了作为私人空间的住宅与作为公共空间的社区祠堂、宗庙

等，人际互动多在新的公共空间进行和完成。
2． 共同爱好的消逝

在传统社会，社会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很少，公众的可选择性也很小，公众的兴趣爱好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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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动地被聚拢到一起。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文化产业与传媒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社会的

来临，借助于手机、平板电脑等随时随地可获取个人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娱乐方式也从传统的人

际直接互动转变为借助于机器的人际间接互动，甚至是人机互动。公众的选择范围在极大扩展的

同时，公众因选择的多样性而出现大量分流，随之而来的是共同兴趣爱好的消逝。
此外，网络社会的来临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传统社会主要局限于地缘、血缘

与亲缘的人际交往方式被现代社会的业缘与血缘交往方式所取代，以往受技术与地域等限制，人

际交往主要在亲属邻里之间进行，而现在借助于移动互联网，日常交往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于是

便可看到，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大家日常交往最多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在身边，而很可能在万里之

外，“远亲不如近邻”的格局彻底被颠覆，不知邻居是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3． 宗教仪式的衰微

社区中的“社”是以祭祀、崇拜为核心的乡民共同体，“区”则是以一定的地域为界限。社

区的形成往往与共同的心理、文化、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也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

传统社区，常以祠堂、寺庙为纽带，西方的社区多以教堂为纽带。宗教与宗教仪式不仅在心理和

文化上将居民联结在一起，通过固定的持续的宗教仪式不断强化宗教所倡导的一些理念，并逐渐

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同时，通过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宗教仪式参与，文化与生活共同体得以

建立与维系，人际关系也较为紧密。随着现代社会宗教影响力的衰落，社区共同的心理文化元素

也逐渐流失。
4． 公共利益责任主体的转移

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是不能空间移动的，因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

民也就具备了定居的特点，长此以往，也就逐渐具有了近似封闭社会的特点。传统社会的农村居

民的流动性很小，基本上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社区内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道路、桥

梁、河流、水利设施、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这些都涉及社区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当时

生产力落后，国家财力十分有限，难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通常只能由社区居民自己负责生产与

管理。

表 1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点比较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组织方式 家庭等初级群体 社会组织等次级群体

生产方式 农业劳动 非农劳动

生活方式 农村生活 城市生活

社会特征 封闭社会 开放社会

社会交往 地缘、亲缘 多样

居住方式 平房 多层、高层

交往地点 家里 公共空间

社会属性 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

交往方式 面谈、书信 移动互联网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就决定了其开放型社会形态

特征，个人因就学、就业等原因而流动越来越频繁，传统社会个人多在一地生活一辈子的情形，

在现代社会已大为减少，“过客”心态使得个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大为下降，公共利益

与个人的关联性减弱。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政府财力的增强，国家逐渐从社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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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了部分公共产品提供的责任，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多由政府出资兴建。除此之外，社

区居民所需的一些公共产品，也多可以通过下述两种方式得以满足: 一是在购买商品房时就作为

社区配套设施由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并将其计入房价中，如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树木、景观等;

二是通过购买服务获得，如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小区清洁、垃圾清理、树木养护、安保等物业管

理服务。由此可见，目前社区所需的公共产品多由政府或市场提供。于是，现代社会的社区居民

所要承担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大大减少，社区居民之间的公共利益也因此而逐渐消

解。( 见表 1)

三、社区精神重塑的必要性

按照上文讨论的内容，社区的概念和结构已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

洪流。当社区在“共同体”意义上的存在基础已经瓦解，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行政社区多失去

了社区的真正意义。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恢复到传统社会

的社区生活已无可能，因而传统社会的 “社区精神已死”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有型或实体社区

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尽管我们中的部分人对传统社区与传统社区精神报以无限的思

念 ( 乡愁即属此类) ，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我们不可能再回复到以往那种传统社区形态中去。这是

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仍感怀过往，将目光放在过去，千方百计地想让传统的社区精神回归

呢? 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这种努力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也逆时代潮流。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

放弃社区建设和社区精神重塑的努力，相反，我们仍要积极地探索社区建设及社区精神重塑。
首先，说到底，我们留恋的可能并不是传统社区精神本身，只是我们在构建现代社区精神时

还没有寻找到出路。中国正处在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亡与现代社区精神仍未诞生的社区精神

“真空期”，焦虑、恐慌、忧愁、缺少安全感与归属感等负面情绪油然而生实属正常。其实，对

于居民来讲，他们需要一个生活舒适的安乐窝，邻里和睦，温情洋溢。对于政府来讲，他们希望

世局稳定，社会和谐。这样的目标，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样的。
其次，社区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人口并没有改变，社区仍然是居民的栖息地、家园与避风

港，网络不能完全代替实体社区发挥的作用，毕竟，人类不是虚拟的。此外，不管社会如何变

迁，人类的心理需求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与日常互动模

式。况且，“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道理在现代社区依然部分地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难免

需要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既然居民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本质的改变，问题只是在于在越来越陌生

的社区中人们找不到满足这种需求的渠道而慢慢将自己与邻居之间画上一道界限。因此，怎样在

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一条最适合社区实际的社区治理道路，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现代藩篱，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我们在开展社区治理之前必须思考

的问题。本文依然借鉴传统社区得以存在的两大基本纽带———地域和关系———来探索现代社区精

神重塑的方法，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地域范围，或者说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二是

现代社区中链接居民的纽带是什么，如何重建?

再次，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精神已死，但人们并不是没有社会关系圈，与他们相互依赖的

社会关系突破了实体社区的空间限制，甚至可以扩展至地球的任何角落。现代网络技术 ( 如 Fa-
cebook、Twitter、QQ、微信、Skype 等) 为超空间互动提供了基础。这就形成了现代的 “新的社

区”和“新的社区精神”，本文用 “虚拟社区”和 “虚拟社区精神”两个词来表述。 “虚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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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仍然具有“共同体”的涵义，因为它以“关系”为纽带，这种关系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血

缘、亲缘，也可以是现代意义上的业缘、趣缘，等等。“虚拟社区精神”就是在这种虚拟社区中

形成的，这种 “虚拟社区精神”可以是共同的志趣、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观、
共同的生活诉求，等等。生活在虚拟社区中的人可以是熟人，也可以是陌生人。每一个人可以同

时分属于不同的“虚拟社区”，也可以在各个“虚拟社区”之间自由出入。有研究表明，社交网

络用户会得到更多社会支持，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社交网站保持亲密社会联系。
网络的兴旺其实恰恰表达了人们对共同体的需求，它反映出人们对群体归属感的向往。传统

的面对面的社区精神和虚拟社区精神，虽然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有所改变，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甚至在这个空虚感弥漫的社会，人们的这种心理渴求更加强烈。比如微信朋友圈，这个 “圈”
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水波纹”理论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画圈的依据不仅仅是关系的亲疏远

近，还包括工作、爱好等因素。
最后，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西方同样有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美国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是倡

导参与式治理。于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法、美等国开展了 “睦邻运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由联合国推行了一项世界性的 “社区发展计划”，到 60 年代有 60 多个国家实施了社区发

展计划。“社区发展”一词，依照联合国的解释是指居民与政府机关协同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

及文化状况，其中包括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居民自动自发的精神，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生活水

准; 一是鼓励自动自助、互助的精神，并使这种精神更好地发挥效力。［4］

四、社区精神重塑的原则

社区精神的重构意味着找回维系社区的两大纽带，一个是地域上的，一个是情感上或者说社

会关系上的。地域上的纽带本文将从社区自治的基本单位角度论述。社会关系上的纽带在第五部

分“社区精神重塑的方法”中探讨。
( 一) 自治和行政的区分

20 世纪 30 年代“社区”一词引入中国以后，老一辈社会学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定义。90
年代开展社区建设以来，中国的社区类型大概有四种: 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自治型社区和

网络社区。［2］前三种社区类型是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划分基础的，而对于社区治

理的基本单位仍然比较混乱，有以街道为单位的 “大社区”，有以居委会为单位的 “中社区”，

也有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的 “小社区”。随之而来的难题是行政干预和自治的界限该如何划分，这

也是近期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没有厘清自身在社区建设

中的角色和定位，导致越位、错位、缺位。比较典型的几种社区治理模式，如 “上海模式”，将

社区定位在街道层面，行政化干预明显，实质依然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沈阳模式”将社区

定位于原街道和原居委会之间，设置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属

于自治型模式［5］，但制度实施缺乏一定的保障。以上两种代表性的社区治理模式都是以 “行政

社区”为基本单位。但行政社区很难以“关系”为基础开展社区治理。因此，必须将 “社区自

治单位”与“行政管理单位”区分开来，明确行政事务和自治事务的差别和界限。
首先，目前的社区治理普遍存在 “行政困境”问题，本该承担自治功能的社区居委会成为

政府在基层的又一条腿，行政事务多于自治事务。
其次，社区服务中心遍地开花。社区居民需要到社区服务中心办理的事务其实很少，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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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多是按照上级党政部门职能设置与职能分工，多归并成民政、社保、计生、环卫、综治、
党群等若干类，每类多配备一名工作人员，致使在多数情况下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比来办事

的居民更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管理与服务成本畸高，人力与物力资源浪费严重。
第三，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倾向造成社会更加不公，甚至人为地制造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

和谐稳定。目前，在政府的创新驱动下，社区治理走的是一条差别化的发展道路，甚至 “为不

同而不同”，社区提供的服务也是千差万别，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注重 “新奇特”，而忽视基本内

容。这并不是说社区治理应该走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但目前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多是

“看菜吃饭”，依据其人力与财力状况提供服务，结果是伴随着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公共服务

也出现差别化发展趋势。这些问题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所选择的行政管理单位过小有关。
( 二) 自治单位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区自治的基本单位应以小块地域、居民共同点 ( 特别是关系或利

益) 为依据，现实状况下最好选择 “自然小区”。自然小区的人脉关系比较天然，同一个小区，

同一种住房类型，吸纳的居民在社会阶层、社会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因而具有更多共

同的关注点和利益点。在较大的小区中，也可以将基本单位再细分到楼栋。
这种划分方法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更加明显。关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是乡绅自治多一点

还是编户齐民式的行政管制多一点，学界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不管怎么说，国家权力的

触角试图延伸到乡村基层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国家统治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使乡村社会拥有较大的

自主空间。［6］特别是自然村落，自然村的社会结构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资本: 熟人的信任、互惠

的效益、相互认同的价值规范等。［7］借鉴中国长久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农村，选择 “自然村

或村民小组”为社区自治基本单位更为合适，其中选择 “村”还是 “村民小组”依据具体情况

而定。在农村社区进行行政规划之前，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具有天然聚居性，村民彼此熟悉，共同

利益也较多，乡村领袖仍可能存在。而不同村或村民小组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权益等会

产生天然的利益区隔，合并后的农村行政村虽然在体制上强制性地让它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但之

前已形成的村际之间、村民小组与村民小组之间的区隔并没有随之消逝，如果硬要共同治理，反

而会出现更多的利益纠纷和矛盾。
在城市，选择“居住小区”为社区自治的基本单位更为合适。在一个行政社区中，也许包

括商品房小区、拆迁安置小区、老旧小区、村改居小区等不同形态，在这些不同形态的社区中，

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关注的社会事务不尽相同，从而带来不同的社会文

化心理、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兴趣爱好等等。在这样的混合居住形态中， “关系”难以维

持，自治更难以实现。而以“居住小区”为社区自治的基本单位，居民的社会阶层、社会角色、
利益诉求、兴趣爱好等的契合度更高，“关系”也容易建构和维系。

( 三) 行政单位选择

社区自治单位选择是基于社区精神重塑的考量，重点在居民的自治。当然，社区治理中还有

一部分是行政事务，行政事务讲求统一与规范，应选择行政社区、片区甚至街道为基本单位推进

行政事务规范化、标准化与一体化建设。这条路线的实施牵涉到社区 “去行政化”和社区居委

会功能的定位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将行政事务收归街道。在街道区域不大、交通便捷、行政管理事务不多的情况下，行政

事务收归街道，街道是完全可以承接的。现在的一些政府部门一味地从所谓的方便群众的角度出

发，将很多本应由街道甚至市 ( 县、区) 政府各部门办理的行政管理事务下沉到社区 ( 有假借

便民服务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的嫌疑) ，使得行政管理人员高度分散，基层人手严重不足且良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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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导致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下降。此外，很多行政管理事务社区根本无法承担，也

无力承担，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往往变成行政管理的二传手，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增加了无

谓的工作量，自治功能丧失殆尽。
二是根据不同街道的具体情况 ( 包括地理区域、人口数量、居民构成等) 进行行政服务整

合，选择合适的行政治理单位。可依照 “街道—片区—社区”三级指标来设立行政服务中心。
地理区域小、社会结构简单的只设立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地理区域大、社会结构复杂的街道可按

需要设立若干个社区行政服务中心或将几个临近的行政社区划为一个片区设立片区行政服务中

心，社区行政服务中心和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街道行政服务中心的分中心。各级行政服务中心

直接办理或承接办理行政事务，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整合，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

居民，也可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负担，让社区居委会在反映民情、沟通协调、社区服务方面

发挥应有的作用。
( 四) 因地制宜

社区的形成和变迁是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紧密相连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程度上

的差异使得社区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社区精神也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自发

形成的。因此，社区治理不应是政府的行政指标，而应以社会发育状况和社区居民需求为基础。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水平，不同的社区类型中，居民的需

求也不一样。因此，最好采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原则。
如果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居民的公民意识处于发育初期，社区治理应该选择政府主导型

模式，同时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并指导其开展社区服务，以

此培育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自治能力。如果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一般，可实行政府适度干预与自治

相结合的方法，政府划拨一部分经费，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支持，社会组织自身也发挥较大作

用。如果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较强，可采用社区自治模式，政府可退位，只起辅助监管作用，让

各社区组织 ( 居委会、业委会、物管公司、社会组织等) 实行协商自治。［8］

在不同社区，同一社区中的不同小区，政府的行政力量应该有所区别。综观不同的治理模

式，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究竟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处于什么位置，不能

一概而论，而应视其情况确定。因此，首先应按照公民意识的发育程度和居民的需求来划分社区

并划分行政社区中的小区。在不同社区和小区中政府发挥不同的行政作用，给社区精神一定的自

由培育空间。
( 五) 社区居委会定位

从理论上来说，社区居委会应该退位到自治层面，发挥服务居民、维护居民利益的职能。但

是，从中国社区发展的实情来看，完全撤销社区居委会的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不现实。一方面，

社区居委会长久以来作为事实上的政府在基层的代表，其自身的政治权力有利于其协调其他社会

组织、业主委员会、市场组织 ( 物管公司) 等各类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

完全去行政化可能会引起社区治理更大范围的混乱，如低保资格审核等仍需要对居民情况较为熟

悉的社区居委会协助完成。但应注意的是，如果社区居委会协助办理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务，必须

按规定的程序将工作任务与工作经费通过街道办事处一并下拨到社区，实现 “权随责走，费随

事转”［9］，即政府通过向社区居委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因此，在社区运转和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居委会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色彩，通过其手

中掌控的资源与对社区内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支持，在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下实现对这些组织

的部分掌控，进而在其他组织中起牵头与领导作用，实现社区居委会主导下的业主委员会、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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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区工作站、社会组织的共治。给社区居委会松绑又非完全去行政化，可以保证社区居委

会既能回归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初衷上来，又通过对社区组织的资源支持而影响

甚至主导其发展，避免被边缘化。
社区居委会可以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反映民情。主要包括: 社工分片探访，搜集民

意，下情上达; 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听取群众意见; 通过现代化手段搜集民意。二是领导协调其

他组织。社区居委会必须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有效利用社区志愿者、社区服务中心、社区

中介机构等载体，引导、支持、规范和配合不同类型的组织发挥各自作用。三是社会服务。主要

有: 为居民提供教育、健康、就业、社保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邻里互助及纠

纷调解; 关心弱势群体; 处理社区公共事务; 建立社区志愿服务制度; 为社区里因身体等情况不

能办理各项事务的人提供代办服务。［10］ ( 见图 1)

!"#$

!"%$&

’(%$& !"!&)*!"+,- ./012 3’4156

图 1 社区组织之关系 ( 实线代表隶属关系，虚线代表不对等合作伙伴关系)

五、社区精神重塑的方法

( 一) 社区组织多方联动

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筋骨与脉络，而社会成员则是社会的血肉与构成元素，只有广泛的社会组

织才能把社会成员有机地联接在一起，从而避免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因此，社区精神重塑必须从

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开始。主要可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社区情况分析。了解社区的自然与

人文资源及其特点; 了解社区居民的社会构成; 分析社区居民的需求、公共利益与兴趣爱好，分

析培养共同兴趣爱好 ( 如广场舞、钓鱼协会等) 的可能性。其次，社区资源挖掘。充分挖掘社

区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特别是以社区居民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为线索，探寻社区的文化基因，

建立生活共同体。第三，社区组织培育。根据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与兴趣爱好创建各种类型的社

区组织，并对现有社区组织进行必要的整合与规范，使之能迎合社区居民的需要。
鉴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没有业主委员会但有

条件成立的社区，应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尽可能吸收社区领袖加入业主委员会，鼓励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日常管理。此外，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的作用，带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例如，可邀请社区精

英 ( 意见领袖) 参与甚至具体负责各类社区组织的运营，同时充分发挥老年人与家庭主妇的作

用。社区也可以组织一些志愿服务队 ( 如维修队) 为社区居民服务，加深与居民之间的情感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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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移动互联网与微信等新技术，建立社区 APP 或微信公共服务平台。此平台既可以成为

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公共服务平台，也可以成为社区居民

联系与交往的互动平台。现在物业管理公司建立的 APP 已经在部分社区开始运行。比如，万科

等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社区 APP 就是成功的例证，不仅使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也使得

以往沉寂的社区恢复了生机，居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加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随

之提升。由线上到线下，互联网技术将网络交流与现实互动融为一体，使得社区精神不仅停留在

虚拟空间，更让实体社区精神的恢复成为现实。
( 二) 寻找并构建社区居民的连接点

1． 通过社区活动激发社区活力

情感的建立需要交流和互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管公司与社区社会组织单独或联手开

展各种社区活动可以给社区居民搭建相互认识、建立联系的平台。选择的活动应以居民的共同爱

好、文化传统、一致需求为基础，如在节假日举办社区管理创意大赛、文体活动 ( 广场舞、棋

牌、中秋晚会、春节联欢晚会等) 、社区瓜果分享会等。此外，居民普遍关注的子女教育、婚介

服务、旅游购物、宠物饲养等问题也可以成为吸引居民参加社区活动的抓手。
2． 通过公共事件激发自治精神

公共利益是塑造社区精神的重要纽带，事缘型社区尤其如此。居委会可以社区居民共同面临

的问题为契机，倡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协商促进彼此了解，建立合作关系，互帮互助，发挥各自

优长，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如小区停车位问题、电梯维护问题、小区环境问

题等。这些公共议题是促进居民参与、培养自治精神的大好机会。
( 三) 老旧小区社区精神的培育

老旧小区、拆迁安置小区、村改居小区等是社区治理的重点与难点，需要通过培育来激发居

民的社区精神。比如，从物业管理角度来说，这些小区通常没有收取物业管理费、购买服务的传

统。怎么培育呢? 可以采取封闭式管理方法，慢慢建立物业管理收费制度。首先，观念改造，向

居民宣传“小区管理与服务属于社区自治范畴，不属于政府责任范围，政府不可能对此进行长

期补贴”的观念。同时，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委托给社会或市场组织运营，开始时收取少量的

物业管理费 ( 待习惯养成后再逐渐向市场价格靠拢) 。其次，充分挖掘小区公共资源，同时政府

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弥补物业管理费的不足。但老旧小区居民没有缴纳物业管理费的习惯，

开始实施时可能出现多数人拒绝缴费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各个

击破的战术，先在社区中选择乐意引入物业管理的更小的社区与楼栋进行试点，然后逐渐推广。
另一方面，当小区居民出现分化，物业管理费缴纳者会对未缴纳者形成压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当小区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物业管理的好处时，会有更多的居民加入到缴纳物业管理费的行

列。久而久之，花钱购买服务的理念在小区居民中会逐渐养成。①

( 四) 导入社区资源，增强社区吸引力

居民社区归属感及凝聚力与社区及其周边配套设施状况与文化资源密切相关，社区资源导入

会增强社区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社区资源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是卫生资源。包括社区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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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随着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老旧小区等多存在停车难问题。此时，街道或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商定，召开

小区居民 ( 代表) 大会，充分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将小区公共空间改造成停车场，甚至可以将原小区草坪改种树木，以便建造

更多的停车位，将停车位出租或出售给社区居民有偿使用。在保证每户租到或买到一个价格便宜的车位的情况下，如果车位还

有多余，则可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出租或者出售给小区居民。万事开头难，因而开始时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同时选择居民乐意接

受的小区甚至楼栋进行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典型的带动下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开来。



中心、( 社区) 医院等。就医保障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基本要求。二是教育资源。子女就近入学并

享有高品质的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共同愿望。如果社区或周边已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社区) 医

院、学校，应着力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和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社区周围没有卫生或教育资源，社

区应积极争取政府与社会各界支持，引入 ( 优质) 卫生资源，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社区)

医院; 创立新的高品质的教育机构，或者寻求与名校合作，以建设分校的方式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三是挖掘其他资源。比如，寻找社区各类专业人才，为其搭建施展才华、发挥效用的舞台

( 如社区居民中的医务人员为社区其他成员义诊、小家电维修等) 。还可以邀请社区内有一定专

业知识的人开设各种专题讲座、举办社区沙龙、书画艺术指导等，既能实现互教、互学、互助、
互进的目标，也能营造社区的和谐、融洽的氛围。(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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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精神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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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 can be a“double-edged”sword for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le it acts as an engine to China’s booming economy，it can also lead to some serious“man-made”disasters．
This paper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life cycle theory to unravel the eight factors triggering social unrests from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ies． It argues that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legal system，the lack of faith in government credi-
bility and online media are the paramou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cycle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turn，this pa-
per emphasiz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 perfecting the curr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constructing an efficient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and proposing a both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manage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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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e of law is reasoning，which not only the foundation，but also the guarantee of reasoning． The reasoning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no law no democracy． The bottom lin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s to ensure that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independent opinions 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 in public affair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
ers，and then make decisions in minority being subordinate to the majority． The height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de-
pends on the national power whether real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the people，including all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 is able to implement，the legal system of state power is stable and effective by the respect and trust of the
people，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decision-making activity．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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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f community governance． Housing Changes，common hobby disappearance，ritual decline，transfer of the main re-
sponsibility for public interest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transition．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
model the modern community spirit，and then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methods． The selection of autonomy
unit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unit should be distinguished，at the same time，take a different management method for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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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Kai-yun，YE Huan-er ( 64)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minimal social security policy，it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eeting the poor’s basic living needs and maintaining rural social stability． In order to clear up the unfairness and non-
efficiency existing in institutional ideas，poverty identification and targeting mechanism，policies’operation，etc． Inte-
grated paths from the aspects of ideas，institution，technology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hrough
multi-dimension systematic optimization，we can secure the welfare rights of rural difficult groups and promot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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